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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关于加强重大采购项目 
管理的若干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重大采购项目管理，规范采购行为，保障

学校利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东北大学政府采购管理办

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重大采购项目是指已经通过学校财务预算立项的、单

项或批量预算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设备、物资、服务、技术、基

本建设工程和修缮工程等采购项目。 

第二条 重大采购项目的采购原则 

科学决策原则。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坚持务实高效，保证决

策的科学性。 

民主决策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注重群众参

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保证决策的民主性。 

合法合规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内规章制度和有关政

策，保证决策合法合规。 

第三条 重大采购项目的采购需求论证 

需求部门的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政

府采购政策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等要求，必要时，应当就确

定采购需求征求相关供应商、专家的意见，科学合理确定采购需

求。 

采购工作小组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认真组织

重大采购项目的采购需求论证工作，充分听取群众和专家的意见，

进行科学论证。 

第四条 重大采购项目的市场调研 

需求部门应联合采购工作小组和监察、审计、财务等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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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做好重大采购项目的市场调研工作，形成市场调研报告。报告

内容主要包括采购需求论证情况、供应价格与供求形势等市场供

应情况、供应商的基本情况等。 

第五条 重大采购项目采购实施方案的编制 

采购实施方案应当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综合考虑

学校实际情况、论证情况、采购需求和市场调研情况等多方面因

素进行编制。采购实施方案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采购需求论证情况； 

（2）市场调研情况； 

（3）采购标段划分； 

（4）供应商报名条件； 

（5）评审办法及细则等； 

（6）评审委员会构成情况； 

（7）主要商务条款； 

（8）采购方式的选取及依据； 

（9）评审办法的选取及依据； 

（10）采购文件审核情况等。 

采购实施方案由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组织采购工作小组、

需求部门分工编制。 

第六条 重大采购项目采购实施方案的决策 

重大采购项目的采购实施方案须由学校政府采购与招标管理

委员会研究决定。对于特别重大的采购项目，由政府采购与招标

管理委员会建议是否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或学校党委常委会进行

决策。 

第七条 重大采购项目的采购实施 

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应严格按照学校政府采购与招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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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审议通过的采购实施方案执行，并及时将采购结果报送给

学校政府采购与招标管理委员会。 

第八条 本规定由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